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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、缴存职工：

为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

务院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关于做好房地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

落实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工作部署安排及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

设厅等 8部门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

康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（宁建规发〔2025〕25号）文

件相关要求，进一步加大缴存人住房需求支持力度，多措并

举巩固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向好态势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

展，经银川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研究同意，现对部分住

房公积金政策予以调整，具体调整情况如下：

一、支持住房结构加固、自主更新和原拆原建提取住房

公积金。缴存人对银川市自住住房进行结构加固、自主更新

和原拆原建的，可凭政府相关部门鉴定审批材料、不动产权

证、改造费用发票及关系证明等提取本人、配偶及其直系亲

属住房公积金账户存储余额，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

的费用，最高不超过 10万元。缴存人在对上述项目改建期

间租赁房屋支付房租的，可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

存储余额，提取金额参照现行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执

行。

二、支持住房节能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。缴存人对银川

市 2005年底前建成的自住住房进行节能改造，以及农村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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暖热源与建筑能效提升改造的，可凭政府相关部门鉴定审批

材料、不动产权证、改造费用发票及关系证明等提取本人、

配偶及其直系亲属住房公积金账户存储余额，累计提取金额

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费用，最高不超过 5万元。

三、支持购买住房缴纳契税提取住房公积金。缴存人购

买宁夏区内自住住房缴纳契税的，可凭契税完税证明、不动

产权证、关系证明等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存储余

额，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契税的费用。

四、支持住房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。缴存人父母

一方年龄满 60周岁，对银川市自住住房进行适老化改造的，

可凭居家适老化改造焕新补贴领取凭证（含补贴费用）、不

动产权证、关系证明等提取本人、配偶及其直系亲属住房公

积金账户存储余额，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费用，

最高不超过 3万元。

五、支持残疾人住房无障碍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。缴存

人对银川市自住住房进行无障碍改造的，可凭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残疾人证》、不动产权证、改造费用发票、关系证明等

提取本人、配偶及其直系亲属住房公积金账户存储余额，累

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费用，最高不超过 3万元。

六、支持住房适幼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。缴存人育有

3岁以下幼儿，对银川市自住住房进行适幼化改造的，可凭

不动产权证、改造费用发票及关系证明等提取本人及配偶住

房公积金账户存储余额，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费

用，最高不超过 3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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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支持购买住房 5 年内每年提取公积金。缴存人购买

自住住房的，自购买住房行为发生之日起 5年内，可凭购房

证明、关系证明等每年提取一次本人、配偶及其直系亲属住

房公积金账户存储余额，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房总价。

八、调整家庭贷款申请次数认定规则。缴存人及配偶在

婚前各使用过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且已结清的，婚后可以家

庭为单位再申请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。

九、实施退役军人贷款额度上浮政策。退役军人申请公

积金贷款额度不受余额倍数限制，在最高限额基础上可再上

浮 20%。

十、提高多子女家庭贷款额度支持标准。符合国家生育

政策的多子女家庭，在银川市购买自住住房（不含商转公）

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生育二孩、二孩以上（不含二孩)
的缴存职工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且符合申请条件的，最

高贷款额度可在最高贷款限额的基础上由原来的分别上浮

10万元和 20万元调整为分别上浮 20万元和 30万元。

十一、将放宽贷款余额倍数限制政策调整为常态化政

策。连续缴存满 10年或累计缴存满 15年且未使用过住房

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家庭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不受缴存

余额倍数限制。

以上第一项至第七项涉及提取政策除第三项外均需缴

存人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。其中，第一至六项、第八

项、第九项政策为阶段性支持政策，至 2027年 12月 31
日止。后续根据国家、区市政府有关工作部署要求及房地产

市场发展趋势作相应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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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《通知》自印发之日起生效。

银川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
2026年 1月 1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